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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方便的同时需要重

新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关于哲学层面的主体定位于“自由意志”，但意志论在当今时代或许无

法解释生成性人工智能的某些行为。因此应当采取功能主义进路，为人工智能赋予偏向工具型的、有限

的、梯度式的法律主体资格，这种制度设计的实质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原则，但有限的法律人格包括不

受人类恶意或非法利用的权利。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处理民事法律关系时享有有限的权利。在

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人工智能需要被纳入一个系统的保险或者信托制度，用以保障受害者的权利和赔

偿其损失。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利用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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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human daily life. While enjoying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umanity 
must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nd humans. Philosophically, the concept of “free will” 
remains central, yet modern theories of free will may struggle to explain certain behaviors of gen-
erative AI. Therefore, a functionalist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to grant AI limited, instrumental 
legal subject status. This institutional design fundamentally adheres to anthropocentrism, thoug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21090
https://www.hanspub.org/


李爽 
 

 

DOI: 10.12677/ass.2025.14121090 275 社会科学前沿 
 

the limited legal personality includes rights protected from malicious or illegal exploitation by hu-
mans. Additionally, AI robots should enjoy limited rights when handling civil legal matters. Regard-
ing criminal liability, AI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systematic insurance or trust mechanisms to 
safeguard victims’ rights and compensate for loss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I also requires coordi-
nated effor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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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迅速，OpenAI 旗下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 ChatGPT 已经迭代至第五代、人

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也更新至第二代。我国境内包括深度求索(DeepSeek)、腾讯元宝在内的各类

人工智能层出不穷，2024 年宇树科技公司发布了 Unitree G1 人形智能体……这些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

社会的巨大变革，身处变革之中，人类必须厘定自身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关系。面对人工智能的超

强学习和适应能力这一客观现实，最具争议的还是人工智能是否享有与人类一样的“人格”？在法学领

域，具体指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本文拟从以下几个部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从“人”之定

义出发确定人之主体地位；其次，通过横向比较的方法将人工智能与法人、动物的法律地位进行类比，

并同时采取纵向对比的方法将人工智能与各类限制行为能力或责任能力者进行比较；再次，基于以上讨

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有限法律地位并兼谈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定位；最后，展

望人工智能机器人在发展出自我认知并成为特殊种群时的人类应对。 

2. 法律视角中的“人” 

在讨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具备法律资格前，我们先要想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机器人到底具

不具备法律上的作为“人”的资格？我们现行的所有法律都是规制人类的社会活动的制度，人类的权利

与义务都以法律为载体，如果机器人具备法律主体资格，那么人类享有的权利与应该履行的义务机器人

都要一并继受呢？这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指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human being)，生物人具有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质，

具有“感觉”和“意愿”。这是自然科学层面对“人”的定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科学层面对

“人”下定义。例如，从哲学角度看，“人”是一种具有道德意志的主体；从社会学角度看，“人”是社

会关系的主体。同样，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人”是一种具备法律人格的主体[1]。显然，法律意义

上的“人”的范围要小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特定的时期或者是特殊情况下，生物上的“人”并不

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例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相对于自由人来说就不具法律人格，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观

念中，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更不必说享有权利或履行义务；在特殊情况下，比如植物人或者精神

病人，在生物学上是“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两者都无法正常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或者说他们都

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因此他们也不具有法律人格。法律是一种人类行为秩序，它要调整人类的行为[2]。
法律是通过权利与义务的范畴来调整人类的行为的，法律的主体——“人”，则是权利与义务的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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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就是法律规定的人应该做的或不应该做的一些事，而权利就是当有人不履行义务或者违反了法律时，

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幸福状态不受侵犯的一种行为。法律对“人”的界定与权利、义务相

关，这意味着法律上的“人”受制于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3]。法律人格就是享有权利义务的法律主体资

格，法律主体即拥有这些资格的实体，各个法律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法律关系。因此，法

律关系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

甲的狗将路人乙咬伤，路人乙如果请求赔偿，只能向甲索赔而不能向甲的狗索赔。换句话说，在这个法

律关系中甲与乙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狗只能算是客体。这体现的便是主体享有的法律人格——权利

义务能力，是法律主体资格的条件之一。 
另外，法律根本上是一种人类行为秩序，要调整人类的行为，所以法律规范创设的权利与义务要得

到实质上的体现，其承载者必须具备“自由意志”能力。这里的“自由意志”是指能够自我思考和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自身行为的一种能力。自由意志同时也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一个具有法律意义

的行为的产生，既要有客观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也要有人的意志行为作为基础。如前文所说，在特殊

情况下，如植物人与精神病患者就是不具有自由意志的情形，这些群体在实质上是不具备法律人格的或

者说是法律人格的减等。更极端的可以拿人与动物做比较，动物是没有思考的能力的，他们的一切行为

只是作为生物本能的驱使，因此也不具有法律人格。 
综上所述，从法理论上来说，法律主体必须具备权利义务能力和自由意志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成为

受法律认可的“人”，而不仅仅是类似于“物”的客体。从性质上讲，前者属于规范条件，而后者属于事

实条件。在逻辑上，事实条件构成了规范条件的前提，因为“行为若要取向于应当，则必须在自然条件

下是可能的”[4]。换句话说，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实体，法律才应当赋予其主体资格。但是，这种前提

只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即不一定对所有拥有自由意志能力的实体法律都必须赋予其主体资格，其中还需

考虑到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仍沿用上文的例子，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并非不具备事实条件，而

是未满足规范条件，这取决于其所处的具体法律制度。所以，在检验一类实体是不是法律上的“人”时，

应当依次检验事实条件和规范条件，同时还应当考虑当时所处的具体社会、法律制度，只有同时具备这

两个条件时，才能赋予其法律人格。 

3. 人工智能的行为能力的渐进式获取 

在谈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时，相对直观的论证是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通过其他参照系确立

来安放自身。一种比较是与法人、动物等存在进行横向比较，另一种是与人类中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

比较。 

3.1. 横向比较：人工智能与法律拟制人格、物的比较 

首先，与法人作比较。法人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结果[5]，他是自然人的集合体。在

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为了方便各个团体之间的交易活动，组成这些团体的自然人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都

归于一个“人造人”之上，代替自己实现权利和履行义务。当然，这些权利和义务就变成了该“人造人”

的，与组成该团体的每个自然人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即使这些权利和义务与他们息息相关。团体通过

章程来建立自己的规范性秩序，它规定由个人来行使特定的功能，这些个人是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以团体

章程规定的方式所任命的，比如法人代表。假如这些个人依据章程规定的内容来采取行动，那么这些行

为就可以归为作为法人团体的行为。法人并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物或者实体，而是一种为了简化和更直

观地展示复杂法律事实而由法学建构出来的思维工具或辅助性概念[2]。由此可见，法人满足了法律主体

的事实条件和规范条件，因此法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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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动物作比较。动物与人类的相同点是，都是具有生命的自然生物，经过训练可以做出一些

条件反射性的动作，也可以做出一些基于本能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都没有对动物的法律地位给予认

可，但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一直以来试图在“动物权利”的名义下赋予动物以自然人一样的法律主体

地位[6]。同样，还是根据其是否具有事实条件和规范条件来判断动物是否是法律主体。因为动物的行为

要么是经过训练，要么是出于原始本能，也就是动物不具备自我思考，自我学习和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

因此可以判断动物是不具备自由意志的；另外，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是专门针对动物的权利与义务

所制定的，主流观点并不认为动物应该享有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基于这两点可以知道，动物既不具备事

实条件也不具备规范条件，也就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 

3.2. 纵向比较：人工智能与婴儿、精神障碍者的比较 

首先，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无论是在出现的历史维度还是对信息的原初创造层面来讲都

算是“婴儿”。在发展出认知科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之前，人工智能就如同人类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都需要后天的学习和适应对周遭世界逐渐产生认知，并与世界产生联系。婴儿在不同国家的法律地位不

尽相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胎儿的财产权规定只限于继承权，婴儿为无行为能力人，但

是具有权利能力，即享有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等)。由此可见婴儿相对

于成年人来讲属于特殊阶段的特殊主体。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否获取类似婴儿的法律地位，还需要从人工

智能的功能来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单向的、获取信息的内容是多样甚至驳杂的

(当然与开发者以及使用者的偏好有关)、获取信息的强度是不受限制的(只要有电能和其他硬件设施，人

工智能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输入)。这些都说明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功能性价值。而有学者认为法律主体资

格与主体资格并不能完全等同，“主体”是“原始事实”，而“法律主体”是“社会事实”[7]。 
其次，人工智能相对于精神障碍者来讲，在法律上的地位看似没有可比性，实际上存在相似性。精

神障碍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认知和意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变，这种病变甚至会产生“躯体化”现

象。精神障碍者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和控制能力不足，导致他们对自身的行为很难说是出于自身的意志做

出的，因而此类人群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减。人工智能在这个意义上与精神障碍

者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为都是受到开发者、使用者的指令做出的，即使是所谓全自动人工智能也

是受到前置性算法完成各种行为的。 
综上，从横向比较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法人和动物相比其实更接近动物，因为就目前来看，人

类把人工智能和动物都归为“物”一类，而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事实上，有学者认为，与公司的拟

制人格不同，智能机器人并不是拟制实体，基于该类主体的利益与其他主体的利益，需要赋予这类主体

法律人格[8]。机器人是否是“人”，这在法理上涉及民法体系中的主客体二分法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

法律主体的概念，而凡是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志的生物归属于“物”，是权利的客体。如果赋予人工

智能法律主体地位，会使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发生动摇[9]。从基因时代到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

传统民法的主、客体框架正在被打破，人的遗传基因不能简单作为客体物看待，而没有生命但是具有人

工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可能被赋予法律人格。但是，将人工智能机器人看作是“人”在现有的民法中难以

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其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不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工具型人格。

“由于智能机器人不仅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因此智能机器人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生产生活服务的工具(即
以人为本)，这就是智能机器人发展的首要原则，也是建立智能机器人监管整体框架的首要指导原则。”

[10]从纵向比较来看，婴儿和精神障碍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完整的法律人格，这种梯度式的法律人格代

替了以往的“意志论”法律人格，将哲学层面的主体与法律层面的法律主体相区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人工智能机器人或可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梯度性法律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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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的民事和刑事法律地位 

人工智能分为三种形态，即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11]。弱人工智能是指由人类程序

员事先制定算法规则，由人工智能系统依照预定的规则来处理相关问题。弱人工智能的典型是专家系统

模拟法律活动中与规则相关的某些内容[12]。基于规则的系统，计算机程序要做的是将复数的规则以相应

的权重联系在一起。只要在输入端事先确立了这套规则系统，且根据个案的情况输入参数，那么原则上

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与之不同的是，强人工智能是一种“合成智能”，它能综合运用机器学习、神经

网络、大数据、认知系统、演进算法等要素，有可能突破程序员编排它做的事的局限[13]。它有深度学习

的能力，能够根据数据库中给定的数据样本总结归纳出普遍性的特征，并以此来辨别新的样本。弱、强

人工智能的运作基础都是“基于规则的逻辑”，只不过前者的规则是由人类事先规定的，而后者的规则

是由智能系统根据经验样本自行“创设”的。超人工智能则已经超越了具体规则的层面，而能够在整体

层面进行决策和思考。它产生了和人类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和意识，使用和人类完全不一样的推理方式，

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能力上不低于人类甚至超出人类水平，因而也就不必完全服从于人类的指令而可以自

主运行。超人工智能不仅在哲学上存在巨大的争论，涉及思维与意识等根本问题的讨论，在技术上的研

究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系统都处于弱人工智能或者强人工智能的阶段，即只能实

现特定功能的专用智能。美国私营部门的专家及国家科技委员会比较支持的观点是，超人工智能至少在

未来几十年内难以实现[14]。基于超人工智能的“缥缈性”，在此处不作讨论；弱人工智能的知识、算法

等都是人类事先设定好的，其得出的结果也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导致，而不是它自己的“意识”导致，因

此弱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地位，它仍然是“物”(目前大部分人工智能处于此阶段)，在此也不作过多的讨

论；强人工智能相对于弱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深度学习，根据自己的意志“创设”一些新的

算法或者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自由意志”，具有讨论的必要性。 
强人工智能被认为具有五个特征：与他人交流的能力、内部知识(关于自身的知识)、外部或外部世界

的知识、某种程度上的意向性(达成特定的目标)和创造性[15]。基于这五大特征，有学者建议为机器人创

造出“准人格”或者“临界地位”[16]概念，因为它们只会享有部分权利和义务，例如只是赋予它们工具

型的人格。智能机器人的工具型法律人格其实依旧是以人类为中心所创设的，毕竟它归根结底是由人类

创造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型工具，这从根本上决定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人为本”价

值原则，以保护、不侵犯人类权利为基本底线。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的机器人学三

大原则是：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

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法则及第二法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17]。因

此，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不能凌驾于人类之上，甚至不可能与人类价值齐平，立法者和执法者应当确保智

能机器人不被滥用，法律必须在公民权利与新兴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18]。一般而论，人工智能机器人

法律人格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其一，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工具性人格首先意味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行

为能力是有限的，其行为应当受到使用或者占有者的最终控制。其二，权利义务的有限性，人工智能机

器人作为工具性主体并不享有伦理性人格或身份权，而是享有经济性的财产权利以及承担义务。例如，

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签订合同，对某种物品享有所有权等。其三，责任能力的有限性，人工智能机器人

的责任能力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独立责任能力不同，虽然其可以独立参与到民事活动中来，

例如，智能机器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独立参与到公司管理、签订合同等司法实践中，但是其承担的责任

却是有限的，这就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只具备有限的责任能力。 
根据以上三种权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强人工智能是否享有著作权。目前还没有强人工智能的存

在，为达到比较直观的效果，我还是以近现的事件为例。2017 年微软小冰“创作”的诗歌集《阳光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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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虽然根据微软公司的说法是“人工智能创造的产物，须能成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而

不仅仅是某种技术中间状态的成果”，但实际上，微软小冰的创作是基于它的创造者在前期对其进行的

数据、知识、算法等要素的灌输和设置和对已有的艺术作品的集合进行学习，微软小冰的创作并非其自

身意志的体现，而是一种大数据的应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创性”，但不具有“主观能动性”。

微软小冰目前仍然只能模仿人类，还是属于弱人工智能的范畴，因此不能享有法律主体地位，也无法享

有著作权。关于微软小冰这种人工智能是否享有著作权问题，吴汉东教授指出可以参照职务作品等已有

制度的规定[19]，我认为此说法仍然值得商榷，因为如果将人工智能类比为单位职工，那么就变相地赋予

其独立的法律人格，这显然与事实不符。2025 年，美国版权局发布了《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可版

权性报告》，该报告第二部分(《可版权性报告》)的核心内容是，版权局对生成式 AI 产品(生成式 AI)的
输出结果是否具有版权特性持总体怀疑态度，因为其缺乏足够的人类表达控制。然而，随着科技继续发

展，出现强人工智能，它具有独立的外部知识，可以像人类一样以自己的意志进行创作，虽然它的行为

能力具有有限性，但是它可以享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和有限的精神性权利，其法律责任根据其享有

的权利的有限性也将是有限的，具体是怎样的逻辑构架以及有限性的“边界”在何处，这就需要在以后

的若干时间里总结实践经验，通过立法来规制。 
人工智能的民事行为能力受到限制，那么其刑事责任能力又如何呢？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如

果发生对自然人的碰撞等交通事故，谁该对由此产生的刑事责任负责呢？我认为出现这种事故时，不能

单纯地将责任归于机器的制造者或者机器人本身。强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具备独立的意识的，也就是说是

脱离了人的控制的。虽然其软件是由其制造者开发的，但制造者不应该对机器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除非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软件自身的错误(过错责任原则)。然而这样便产生了问题，也

就是说我们只是以客体的思维或者逻辑解决未知领域存在的问题，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以及实践不足。

机器人有限性的人格虽然会使它拥有一定的财产，但是仍然不足以让它承担刑事责任。具体的解决机制

需要机器人的制造商与政府、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保险和信托制度，即当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时，受害人

可以获得一定的赔偿。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加大对人工智能方面的开发力度，研发出有效防止智能系统

的人格精神要素受到其他自然人或外界的有害妨害的技术[20]，从而可以从源头上防止人工智能刑事犯

罪。2021 年 5 月，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批准通过《自动驾驶法》(Gesetz zum autonomen Fahren)，
在《道路交通法》与《机动车强制保险法》的基础上修订新增 L4 等级自动驾驶，并明确了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 

5. 结语 

赋予机器人法律主体资格，看似是打破了严格区分主客体的现代民法体系，其实是一种以法律的视

角对未来的科技发展的一种客观的态度。随着人类社会从基因时代迈向智能时代，昭示着主体制度迎来

了跨时代的转变，即人的遗传基因不能作为简单的客体物看待，没有生命但具有“智能”的机器人也应

当被赋予有限的法律人格。不否认现在提出这种主张会对主流学说和社会的传统观念产生强烈冲击，但

是人类历史上经常有某些种族或人群被排除在某些权利之外，在相关群体争取到他们的某些权利之前，

人们同样觉得给他们相应的权利是不应该的。法律在它被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在

做的这种看似超前性、前瞻性极强的研究也许就会在未来得到实现。在未知的未来，我们人类应该在保

持自己中心地位的同时，欢迎和接纳机器人这个新“族群”。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

大面积应用于民用科技，各国之间的人工智能也早就参与到了国防和军事领域。人工智能“自主武器”

(LAWS)的出现要求各国应当开展对话、合作，一起参与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行动中来。我国在 2022 年

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国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问题的工作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我国的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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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以及相关建议，彰显了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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